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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持有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公司分红型保险产

品的盈余分配权。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保险合同的红利分配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即以保单每年的红利作为一次交清

的保险费，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保单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交清增额保险

金额是不保证的。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汇丰银行大楼 20楼 2002 单元，21 楼 2101 单元 

若需联络本公司各分支机构，敬请查询本公司网站以了解各分支机构的地址及详细信息 

保险销售机构： 

 

保险销售人员： 

 

保险销售人员编号/执业证编号： 

 

联系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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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计 划 说 明 

 

汇丰臻享世代终身寿险（分红型） 
 

投保人信息 

姓名：丰女士 性别： 女 出生日期：1988 年 3 月 1 日 年龄：35 周岁 

 

被保险人信息 

姓名：小丰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年龄：0 周岁 

 

投保险种信息 

 

主险： 

被保险人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基本保险金额 保险期间 交费期间 交费方式 首期保险费 

小丰 
汇丰臻享世代

终身寿险（分

红型） 

WLT 4,216,990.0元 终身 5年 年交 1,000,000.00元 

合计首期保险费 1,000,000.00元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重要声明 

 

1. 本保险建议书自编印日期起 30日内有效。 

2. 本保险建议书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具体内容请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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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臻享世代终身寿险（分红型） 
 

以下对汇丰臻享世代终身寿险（分红型）合同简称“保险合同”，投保人简称为“您”，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为

“我们”、“本公司”。 

 

 投保范围 

保险合同所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为 0 周岁（须出生满 30 日）至 70 周岁，且须符合投保当时我们的规定。 

 

 保险期间 

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自保险合同生效日当日 24 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保险期间在保险单上载

明。 

 

 交费方式 

保险合同的交费方式分为趸交和分期支付保险费（年交）。具体的交费方式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分

期支付保险费的，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在每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支付当期应交保险费。 

 

 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未满 18 周岁，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

益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且身故时保险合同处于交费期间，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身

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 N 倍。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且身故时保险合同交费期间已届满，我们按以下三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 N 倍； 

3.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1+2.5%)
(保单年度数-1)

。 

 

 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到达年龄未满 18 周岁，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全残保险金”予被保险人，保险

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 

 

若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且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处于交费期间，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

给付 “全残保险金”予被保险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 N 倍。 

 

若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且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交费期间已届满，我们按以下三者中的较大

者给付 “全残保险金”予被保险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 N 倍； 

3.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1+2.5%)
(保单年度数-1)

。 

 

若被保险人同时致成一项以上全残情形时，全残保险金以一项给付为限。 

 

上述“身故保险金”和“全残保险金”中的“N”按以下方式确定： 

到达年龄 N 

18-40 周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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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0 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年龄 120% 

“到达年龄”指被保险人投保时的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 1 后所得到的年龄。 

 

上述“身故保险金”和“全残保险金”中的“已交保险费总额”按以下方式确定： 

（1）若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按身故或确诊全残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期交保险费及保险费的已交期数确定； 

（2）若一次性交清保险费的，按身故或确诊全残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保险费确定。 

 

 分红保险产品的主要投资策略 

分红保险产品投资于流动性金融工具，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权益类金融工具，以及其他在投资指引中允许的投资

工具。关于投资比例，在长期战略资产配置计划的指导下，我们每年会制定各类资产短期的战术资产配置计划，约

定当年的目标投资比例及范围。分红账户的投资在满足保险资金运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要求的基础上，在相

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分散投资，控制风险，通过对宏观经济和投资市场的深入研究和分析，灵活把握投资机

会，谋求投资资产的稳健增值。 

 

 红利及红利分配 

保险合同可按约定享有我们分红型保险产品的盈余分配权。 

 

 红利来源 

该产品的红利来源于死差、费差、利差及其他差，其中： 

1. 死差由实际理赔和预期理赔的差异产生； 

2. 费差由实际费用和预期费用的差异产生； 

3. 利差由实际投资收益和分红保险合同预期投资收益的差异产生； 

4. 其他差由除上述死差、费差、利差外的其他经营差异产生。 

 

也就是说，本公司分红保险的盈利来自于上述几个方面，这构成了分红的基础：死差益——实际死亡率低于预期的

部分；费差益——实际费用小于预期的部分；利差益——实际投资回报率大于预期的部分；其他差益——除上述死

差、费差、利差外的其他实际经营优于预期的部分。 

 

 红利分配方式以及实现方式 

保险合同保单红利的分配方式属于现金红利；红利的具体分配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且不提供其他分配方式。 

我们将在每个保单周年日，根据交费期间、保单所处的保单年度、被保险人性别以及投保年龄等，以保单当时的红

利作为一次交清的保险费，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保险合同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增额部分将自该保单周年

日 24 时起生效，且参加分红。 

 

红利的给付形式为： 

1. 增加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给付 

若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身故或确诊全残，我们除按“保险责任”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外，另将额

外给付以下金额，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若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到达年龄未满 18 周岁，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a.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b.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 

 

（2）若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且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处于交费期间，我们按以

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a.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b.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的 N 倍。 

 

（3）若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 18 周岁，且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交费期间已届满，我们按

以下三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a.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b.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的 N 倍； 

c.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1+2.5%)
(保单年度数-1)

。 

 

上述“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为：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累计交清增额保

险金额/基本保险金额。 

 

上述“N”、“到达年龄”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释义同“保险责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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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退保给付 

在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若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保险合同或减少基本保险金额，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将

按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等比例减少。除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外，我们另将额外给付保

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 

 

 红利分配政策以及确定保单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分配的红利总

额按不低于可分配盈余的 70%来确定。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各保单持有人所分配到的红利会因为保单本身的特性而有所不同，影响红利水平的主要因素有：所购买的产品、交

费年期、所交的保险费、保单所处的保单年度以及被保险人的年龄和性别等等。保单红利是不确定的。分发红利当

时，保险合同必须有效，且您已交清上一保单年度所有的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在效力中止期间，不享有红利的分

配。已经分配但尚未达到给付条件的红利不受保单中止影响。 

 

 现金价值权益 

 

 保单贷款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款。保单贷款的具体规定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保险费自动垫交 

您可以选择保险费自动垫交功能。保险费自动垫交功能的具体规定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保单服务 

 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自保险合同生效后的第一个保单周年日（含）起，您可以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经我们同意且在保险合同上批注

后生效。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视为退保，我们将向您退还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所对应的现金价值；您申请减少

基本保险金额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您在每一保单年度内申请减少的累计基本保险金额之和不得超过投保时基本

保险金额的 20%，且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得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标准。 

 

减少基本保险金额不属于本产品保险责任，系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为客户提供的一项保单服务。 

 

 复原基本保险金额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若保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低于投保时的基本保险金额，且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时，您可

以向我们申请复原基本保险金额： 

（1）申请时保险合同的交费期间已届满，且保险合同生效已满特定年限（特定年限至少为三年，具体以我们届时的

规定为准）； 

（2）申请复原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得超过投保时的基本保险金额，但如保险合同办理过减额交清，则申请复原后的

基本保险金额必须等值于投保时的基本保险金额； 

（3）每一保单年度内，仅可申请一次复原基本保险金额； 

 

经我们审核同意，且您按照我们约定交纳基本保险金额增加部分所对应的有关费用后，该申请即时生效，具体以我

们的批注为准。自复原生效日起，保险合同将按照复原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参与红利分配。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保险合同成立或者保险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人本人外）退还

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保险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保险合

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保险合同终止，我们将向您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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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免责情形 

除上述责任免除情形外，保险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保险合同“2.6 其他免责条款”的内容。 

 

 犹豫期及退保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保险合同，如果您认为保险合同与您的需求

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保险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保险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通

知书时，保险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保险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现

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保险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保

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包括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和红利所购买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保险合

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的计算方法

会在保险合同上载明。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们咨询。 

考虑到保单平均承担的本公司经营支出以及保险责任对应的成本等，我们从您所交的保险费中扣除了相关费用。因

此，犹豫期后退保会给您造成一定的损失，故请您慎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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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测算书 

 投保计划 
被保险人： 小丰  投保人： 丰女士 

被保险人投保年龄： 0 周岁  被保险人性别： 男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基本保险金额： 4,216,990.0 

交费方式： 年交    

 

汇丰臻享世代终身寿险（分红型） 
 

基本利益演示表 

保单年

度 
年龄 当年度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 

身故或全残保

险金 

退保金（基本保险金

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当年度红利 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1 1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422,010 0 7,801 0 7,667 0 7,667 

2 2 1,000,000 2,000,000 2,000,000 1,041,230 0 21,616 0 20,718 0 28,385 

3 3 1,000,000 3,000,000 3,000,000 1,733,700 0 35,964 0 33,624 0 62,009 

4 4 1,000,000 4,000,000 4,000,000 2,502,500 0 50,900 0 46,426 0 108,435 

5 5 1,000,000 5,000,000 5,000,000 3,350,750 0 66,395 0 59,084 0 167,519 

6 6 0 5,000,000 5,000,000 3,450,870 0 68,968 0 59,877 0 227,396 

7 7 0 5,000,000 5,000,000 3,554,030 0 71,688 0 60,721 0 288,117 

8 8 0 5,000,000 5,000,000 3,660,320 0 74,469 0 61,538 0 349,655 

9 9 0 5,000,000 5,000,000 3,769,820 0 77,359 0 62,366 0 412,021 

10 10 0 5,000,000 5,000,000 3,882,620 0 80,406 0 63,241 0 475,261 

20 20 0 5,000,000 8,000,000 5,213,000 0 117,907 0 72,425 0 1,157,021 

30 30 0 5,000,000 8,629,680 6,991,300 0 172,806 0 82,942 0 1,937,832 

40 40 0 5,000,000 11,046,719 9,373,120 0 253,338 0 94,985 0 2,832,111 

50 50 0 5,000,000 14,140,735 12,543,030 0 371,464 0 108,784 0 3,856,282 

60 60 0 5,000,000 18,101,336 16,737,300 0 544,745 0 124,579 0 5,029,246 

70 70 0 5,000,000 23,171,240 22,248,200 0 799,393 0 142,666 0 6,372,521 

80 80 0 5,000,000 29,661,147 29,390,470 0 1,176,428 0 163,266 0 7,910,359 

90 90 0 5,000,000 38,715,530 38,715,530 0 1,745,399 0 186,975 0 9,670,137 

100 100 0 5,000,000 49,743,890 49,743,890 0 2,552,494 0 214,737 0 11,688,986 

105 105 0 5,000,000 55,537,980 55,537,980 0 3,045,763 0 230,702 0 12,809,585 

 
重要提示 

1．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2．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

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3． 上述“基本利益演示表”： 

1) 表列“年龄”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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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列“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3) 表列“当年度红利”和“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等于包含该保单年度在内已经过的所有“保单年度”的“当年红利所购

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之和。 

4) 保险合同保单红利的分配方式属于现金红利；红利的具体分配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且不提供其他分配方式。上述“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用于演示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

加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红利分配过程，亦便于您进一步理解和计算“综合利益演示表”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部分。 

4． “当年度红利”、“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及“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

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 1”、“情景 2”两档演

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 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综合利益演示表 

保单年度 年龄 当年度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身故或全残给付 =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 红利购

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 

退保给付 = 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累计

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1 1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5,413 422,010 427,423 

2 2 1,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20,645 1,041,230 1,061,875 

3 3 1,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46,454 1,733,700 1,780,154 

4 4 1,000,000 4,000,000 4,000,000 4,102,856 2,502,500 2,586,163 

5 5 1,000,000 5,000,000 5,000,000 5,198,624 3,350,750 3,483,857 

6 6 0 5,000,000 5,000,000 5,269,619 3,450,870 3,636,953 

7 7 0 5,000,000 5,000,000 5,341,614 3,554,030 3,796,852 

8 8 0 5,000,000 5,000,000 5,414,578 3,660,320 3,963,817 

9 9 0 5,000,000 5,000,000 5,488,525 3,769,820 4,138,150 

10 10 0 5,000,000 5,000,000 5,563,508 3,882,620 4,320,198 

20 20 0 5,000,000 8,000,000 10,194,970 5,213,000 6,643,298 

30 30 0 5,000,000 8,629,680 12,595,273 6,991,300 10,204,012 

40 40 0 5,000,000 11,046,719 18,465,645 9,373,120 15,668,053 

50 50 0 5,000,000 14,140,735 27,071,917 12,543,030 24,013,156 

60 60 0 5,000,000 18,101,336 39,689,261 16,737,300 36,698,477 

70 70 0 5,000,000 23,171,240 58,186,552 22,248,200 55,868,666 

80 80 0 5,000,000 29,661,147 85,300,431 29,390,470 84,522,030 

90 90 0 5,000,000 38,715,530 127,495,508 38,715,530 127,495,508 

100 100 0 5,000,000 49,743,890 187,627,868 49,743,890 187,627,868 

105 105 0 5,000,000 55,537,980 224,240,852 55,537,980 224,24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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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2．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

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3． 上述“综合利益演示表”：  

1) 表列“年龄”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2) 表列“身故或全残给付”中的“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按“基本利益演示表”中保单年度末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数值计算。 

3) 表列“退保给付”中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是指“基本利益演示表”中保单年度末“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4． 表列“身故或全残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以及“退保给付”中“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

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

是不保证的。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

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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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测算书 

 基本保险金额变更保单服务计划——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被保险人： 小丰  投保人： 丰女士 

被保险人投保年龄： 0 周岁  被保险人性别： 男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投保时基本保险金额： 4,216,990.0 

减少基本保险金额的保单年度 1： 30  减少基本保险金额给付的保险合同现金价值 1： 500,000 

减少基本保险金额的保单年度 2： 50  减少基本保险金额给付的保险合同现金价值 2： 500,000 

     

 

汇丰臻享世代终身寿险（分红型） 
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利益演示表 
保

单

年

度 

年龄 

当年度减少基

本保险金额给

付的保险合同

现金价值 

累计减少基本

保险金额给付

的保险合同现

金价值 

基本保险金额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身故或全残给付 =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 红利购

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 

退保给付 = 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 +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

的现金价值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1 1 0 0 4,216,990 4,216,990 0 7,667 1,000,000 1,005,413 422,010 427,423 

2 2 0 0 4,216,990 4,216,990 0 28,385 2,000,000 2,020,645 1,041,230 1,061,875 

3 3 0 0 4,216,990 4,216,990 0 62,009 3,000,000 3,046,454 1,733,700 1,780,154 

4 4 0 0 4,216,990 4,216,990 0 108,435 4,000,000 4,102,856 2,502,500 2,586,163 

5 5 0 0 4,216,990 4,216,990 0 167,519 5,000,000 5,198,624 3,350,750 3,483,857 

6 6 0 0 4,216,990 4,216,990 0 227,396 5,000,000 5,269,619 3,450,870 3,636,953 

7 7 0 0 4,216,990 4,216,990 0 288,117 5,000,000 5,341,614 3,554,030 3,796,852 

8 8 0 0 4,216,990 4,216,990 0 349,655 5,000,000 5,414,578 3,660,320 3,963,817 

9 9 0 0 4,216,990 4,216,990 0 412,021 5,000,000 5,488,525 3,769,820 4,138,150 

10 10 0 0 4,216,990 4,216,990 0 475,261 5,000,000 5,563,508 3,882,620 4,320,198 

20 20 0 0 4,216,990 4,216,990 0 1,157,021 8,000,000 10,194,970 5,213,000 6,643,298 

30 30 500,000 500,000 3,915,402 4,010,356 0 1,842,877 8,012,507 11,978,100 6,491,300 9,704,012 

40 40 0 500,000 3,915,402 4,010,356 0 2,693,337 10,256,686 17,560,822 8,702,778 14,900,313 

50 50 500,000 1,000,000 3,747,301 3,922,550 0 3,587,028 12,565,736 25,181,694 11,145,984 22,336,503 

60 60 0 1,000,000 3,747,301 3,922,550 0 4,678,092 16,085,205 36,918,067 14,873,096 34,136,106 

64 64 0 1,000,000 3,747,301 3,922,550 0 5,157,659 17,755,056 43,022,871 16,678,282 40,41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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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5 0 1,000,000 3,747,301 3,922,550 0 5,281,668 18,198,933 44,700,698 17,160,598 42,150,282 

70 70 0 1,000,000 3,747,301 3,922,550 0 5,927,577 20,590,422 54,123,836 19,770,190 51,967,789 

80 80 0 1,000,000 3,747,301 3,922,550 0 7,358,039 26,357,481 79,344,562 26,116,952 78,620,511 

90 90 0 1,000,000 3,747,301 3,922,550 0 8,994,946 34,403,385 118,593,484 34,403,385 118,593,484 

100 100 0 1,000,000 3,747,301 3,922,550 0 10,872,834 44,203,404 174,527,266 44,203,404 174,527,266 

105 105 0 1,000,000 3,747,301 3,922,550 0 11,915,191 49,352,146 208,583,849 49,352,146 208,583,849 

 

 

 
 

重要提示 

1．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2． 自保险合同生效后的第一个保单周年日（含）起，您可以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减少基本保险金额不属于本产品保险责任，系保单有效期内为客户提供的一项保单服务。基本保险金额减

少部分视为退保，变更后保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将等比例减少。您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或对保单长期现金价值的增长存在负面影响，建

议您结合本表与“综合利益演示表”一起阅读与比较，便于更清晰理解基本保险金额减少前后各项保险利益的变化。 

3． 减少基本保险金额的保单服务需逐次申请，经本公司同意且在保险合同上批注后生效。您在每一保单年度内申请减少的累计基本保险金额之和不得超过投保时基本保险金额的 20%，且减少后

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得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标准。当上表“情景 1”档演示某一保单年度的基本保险金额减少不符合前述约定或标准时，该保单年度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将停止演示。 

4． 上述“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利益演示表”演示假设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保险合同发生上述减少基本保险金额保单服务后的各项保险利益： 

1) 上述演示假设保险合同生效且持续有效、未发生过其他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向本公司申请上述基本保险金额减少服务测算而得。 

2) 表列“当年度减少基本保险金额给付的保险合同现金价值”发生在保单年度末；表列“基本保险金额”、“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身故或全残给付”和“退保给付”均为保单年度

末发生“当年度减少基本保险金额给付的保险合同现金价值”后剩余的金额。 

3) 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将按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等比例减少，按基本保险金额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进行给付。基于上

述给付特定保险合同现金价值的假设前提，且由于红利分配的不确定性，在保险合同发生基本保险金额减少后，表列“基本保险金额”、“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身故或全残保

险金”以及“退保给付”将为不保证的。 

5． “基本保险金额”、“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身故或全残给付”以及“退保给付”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

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

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保险利益测算书 

 基本保险金额变更保单服务计划——复原基本保险金额 

 

被保险人： 小丰  投保人： 丰女士 

被保险人投保年龄： 0 周岁  被保险人性别： 男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所在保单年度： 65 

复原前基本保险金额 

（情景 1/情景 2）： 

3,747,300.6/ 3,922,550.2  复原前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情景 1/情景 2）： 

0/ 5,157,659.4 

申请复原后基本保险金额： 4,216,990.0  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所需交纳费用 2,324,535/ 1,45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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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1/情景 2）： 

 

说明： 

1. 上述复原服务假设您（投保人）在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后向本公司申请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服务，且假设复原发生在“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所在保单年度”的保单周年日，我们根据上述复原前和

复原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假设而计算得出“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所需交纳费用”（情景1/情景2）。您复原基本保险金额实际所需交纳费用以申请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时保险合同实际的基本保险金

额为依据，并根据届时所在保单年度及复原后的基本保险金额进行计算，具体金额以本公司正式的批注为准。 

2. “复原前基本保险金额”（情景1/情景2）为“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利益演示表”中对应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所在保单年度所演示的“情景1”、“情景2”两档数值。 

3. “复原前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情景1/情景2）为当年度红利尚未分配时的金额，对应“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利益演示表”中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所在保单年度上一年度所演示的“情景

1”、“情景2”两档数值。 

4. “申请复原后基本保险金额”不得超过您投保时的基本保险金额。 

 

汇丰臻享世代终身寿险（分红型） 

 

复原基本保险金额利益演示表 

保

单

年

度 

年

龄 

基本保险

金额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身故或全残给付 =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 红利

购买交清增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 
退保金（基本保险金

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退保给付 = 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 +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

的现金价值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65 65 4,216,990 0 5,285,689 20,480,000 20,480,000 46,150,187 19,311,520 19,311,520 43,517,071 

66 66 4,216,990 0 5,415,474 20,992,000 20,992,000 47,950,005 19,868,780 19,868,780 45,384,328 

67 67 4,216,990 0 5,547,030 21,516,800 21,516,800 49,820,008 20,440,810 20,440,810 47,328,653 

68 68 4,216,990 0 5,680,374 22,054,720 22,054,720 51,762,890 21,027,880 21,027,880 49,352,836 

69 69 4,216,990 0 5,815,535 22,606,088 22,606,088 53,781,524 21,630,250 21,630,250 51,459,932 

70 70 4,216,990 0 5,952,543 23,171,240 23,171,240 55,878,884 22,248,200 22,248,200 53,652,925 

71 71 4,216,990 0 6,091,424 23,750,521 23,750,521 58,058,049 22,882,040 22,882,040 55,935,022 

72 72 4,216,990 0 6,232,184 24,344,284 24,344,284 60,322,094 23,532,130 23,532,130 58,309,649 

73 73 4,216,990 0 6,374,861 24,952,892 24,952,892 62,674,395 24,198,890 24,198,890 60,780,581 

74 74 4,216,990 0 6,519,488 25,576,714 25,576,714 65,118,442 24,882,830 24,882,830 63,351,785 

75 75 4,216,990 0 6,666,080 26,216,132 26,216,132 67,657,733 25,584,560 25,584,560 66,027,798 

80 80 4,216,990 0 7,429,390 29,661,147 29,661,147 81,917,432 29,390,470 29,390,470 81,169,902 

85 85 4,216,990 0 8,245,671 33,791,980 33,791,980 99,866,933 33,791,980 33,791,980 99,866,933 

90 90 4,216,990 0 9,119,376 38,715,530 38,715,530 122,439,061 38,715,530 38,715,530 122,439,061 

95 95 4,216,990 0 10,055,196 44,078,900 44,078,900 149,182,745 44,078,900 44,078,900 149,182,745 

100 100 4,216,990 0 11,058,158 49,743,890 49,743,890 180,186,582 49,743,890 49,743,890 180,186,582 

105 105 4,216,990 0 12,134,314 55,537,980 55,537,980 215,347,502 55,537,980 55,537,980 215,347,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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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2． 上述“复原基本保险金额利益演示表”演示假设您在基本保险金额减少后向本公司按照上述复原计划申请复原基本保险金额，且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保险合同的各项保险利益： 

1) 表列演示将自复原时所在保单年度始，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2) 复原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得超过您投保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在符合保险合同约定及本公司届时相关规定下，经本公司审核同意，且您按照我们约定交纳基本保险金额增加部分所对应的

有关费用后，复原基本保险金额保单服务即时生效，具体以本公司的批注为准。自复原生效日起，保险合同将按照复原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参与红利分配。 

3) 表列数值均为“复原基本保险金额”生效后各保单年度末的金额。 

3． 表列“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身故或全残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以及“退保给付”中“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的演示纯粹是描述

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

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

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本保险建议书（产品说明书）及保险利益测算书并理解以上事项。 

投保人签名: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保险销售人员：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